工程项目结算送审须知

1、 为了对送审资料加强控制，送审资料应严格按以下要求准备：装订整齐，编制目录，编制页码，复印件清晰，加盖有关部门的确认和批准印章，资料必须齐全，签字手续必须完备，送审资料的合法性、真实性必须得到有关部门的确认和批准后才能送审。
2、 本工程结算按合同及招投标文件执行，结算资料必须完整，所提供的资料必须为原件。
3、  为保证送审资料的严肃性，请施工单位再次检查送审资料是否有遗漏，如有遗漏，请在三天内（      年    月    日以前）送审，      年    月    日以后不再接受任何有关经济签证资料。

4、  施工单位确认送审资料齐全无遗漏，根据工程性质，签署“工程项目结算审计承诺书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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